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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鼓勵所屬機關推動

性別主流化，特訂定本獎

勵計畫。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鼓勵所屬機關推動

性別主流化，特訂定本獎

勵計畫。 

本點未修正。 

二、依據行政院所屬機關及地

方行政機關推動性別主

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畫

辦理。 

二、依據行政院與所屬機關及

地方行政機關推動性別

主流化績效優良獎勵計

畫辦理。 

文字修正。 

三、評選組別 

（一）第一組：本府所屬一級

機關。 

（二）第二組：本市各區公所。 

（三）第三組：本府所屬二級

機關(編制員額十五人

以下之機關除外)。 

三、評選組別 

（一）第一組：本府所屬一級

機關(警察局除外)。 

（二）第二組：本市各區公所。 

（三）第三組：本府所屬二級

機關(編制員額十五人

以下之機關除外)。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施行法」（CEDAW 施行法）

業已施行，依規本府所屬機關

皆應逐步落實保障性別人權

及促進性別平等，爰刪除本府

警察局除外規定。 

四、評選項目分為基本項目及

個別項目，各機關須符合

基本項目各項之條件，始

具參選資格。其內容如

下： 

(一)基本項目 

1、未違反性別工作平等

法有關性別歧視之禁

止相關規定。 

2、未違反性別工作平等

四、評選項目分為基本項目及

個別項目，各機關須符合

基本項目各項之條件，始

具參選資格。其內容如

下： 

(一)基本項目 

1、未違反性別工作平等

法有關性別歧視之禁

止相關規定。 

2、未違反性別工作平等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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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法有關性騷擾之防治

相關規定。 

3、未違反性別工作平等

法有關促進工作平等

措施相關規定。 

4、未違反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

法（CEDAW 施行法）相

關規定。 

(二)個別項目 

1、各機關當年度公布(或

出版)性別統計或資

訊相關篇數(或刊物

數)。 

2、各機關當年度辦理性

別影響評估情形。 

3、各機關主管人員及非

主管人員當年度參加

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

課程情形。 

4、各機關性別平等工作

小組或性別平等會運

作情形。 

5、各機關成立之任務編

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

不得低於三分之一情

形。 

6、各機關晉用副首長、幕

法有關性騷擾之防治

相關規定。 

3、未違反性別工作平等

法有關促進工作平等

措施相關規定。 

4、未違反消除對婦女一

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

法（CEDAW 施行法）相

關規定。 

(二)個別項目 

1、各機關當年度公布(或

出版)性別統計或資

訊相關篇數(或刊物

數)。 

2、各機關當年度辦理性

別影響評估情形。 

3、各機關主管人員及非

主管人員當年度參加

性別主流化相關訓練

課程情形。 

4、各機關性別平等工作

小組或性別平等會運

作情形。 

5、各機關成立之任務編

組成員任一性別比例

不得低於三分之一情

形。 

6、各機關晉用副首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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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僚人員及主管人員之

性別比例配置情形及

女性主管培訓情形。 

(三)第二款各目之具體評

量方式及分組權重等，

由本府人事處會商相

關權責機關定之。 

僚人員及主管人員之

性別比例配置情形及

女性主管培訓情形。 

(三)第二款各目之具體

評量方式及分組權重

等，由本府人事處會

商相關權責機關定

之。 

五、評審作業及獎勵標準如

下： 

(一)由本府高級幕僚人員 5

人組成獎勵評審小組

進行審議。 

(二)各組須符合基本項目

各項條件且前點第二

款個別項目各目依權

重計算所得總分後，第

一組取前三名，第二組

取前三名，第三組取前

四名。但得不足額錄

取。 

五、評審作業分初評及複評，

其內容如下： 

(一)初評 

1、由各評選項目之評分

權責機關，即本府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及

人事處共同辦理之。 

2、各評分權責機關應就

各機關當年度執行成

果進行評分，滿分以

一百分計，並送人事

處彙整依各項權重計

算總分後，排列優先

順序。 

(二)複評 

1、初評後由人事處召開

獎勵評審會議進行複

評，本府人事處指派

一級單位主管以上人

員二人、研究發展考

一、修正第五點、合併原第六

點。 

二、期使評分更為客觀、公平、

公正，爰評審作業修正由

本府高級幕僚人員 5人組

成獎勵評審小組進行審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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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核委員會指派一級單

位主管以上人員一人

與會。 

2、獎勵評審會議召開時，會議

之決議，應有出席人員過

半數之同意。 

六、獎勵標準： 

各組須符合基本項目各項

條件且前點第二款個別項

目各目依權重計算所得總

分後，第一組取前三名，

第二組取前三名，第三組

取前四名。但得不足額錄

取。 

合併至第五點。 

六、獎勵方式： 

(一)各組獲選之機關，擇期

於市政會議頒獎： 

1、第一名頒給獎牌一面

及新台幣一萬元之等

值禮券或商品。 

2、第二名頒給獎牌一面

及新台幣八千元之等

值禮券或商品。 

3、第三名頒給獎牌一面

及新台幣五千元之等

值禮券或商品。 

4、第四名頒給獎牌一面

及新台幣三千元之等

七、獎勵方式： 

(一)各組獲選之機關，擇期

於市政會議頒獎： 

1、第一名頒給獎牌一面

及新台幣一萬元之等

值禮券或商品。 

2、第二名頒給獎牌一面

及新台幣八千元之等

值禮券或商品。 

3、第三名頒給獎牌一面

及新台幣五千元之等

值禮券或商品。 

4、第四名頒給獎牌一面

及新台幣三千元之等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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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值禮券或商品。 

(二)獲獎機關得依下列原

則核予相關人員行政

獎勵： 

1、第一名：機關首長記功

一次；相關業務人員

二人，各記功一次。 

2、第二名：機關首長記功

一次；相關業務人員

二人，各嘉獎二次。 

3、第三名：機關首長、相

關業務人員二人，各

嘉獎二次。 

4、第四名：機關首長、相

關業務人員二人，各

嘉獎一次。 

5、機關首長如為政務首長，則

改敘督導本項業務之一

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 

值禮券或商品。 

(二)獲獎機關得依下列原

則核予相關人員行政

獎勵： 

1、第一名：機關首長記功

一次；相關業務人員

二人，各記功一次。 

2、第二名：機關首長記功

一次；相關業務人員

二人，各嘉獎二次。 

3、第三名：機關首長、相

關業務人員二人，各

嘉獎二次。 

4、第四名：機關首長、相

關業務人員二人，各

嘉獎一次。 

5、機關首長如為政務首長，則

改敘督導本項業務之一

級單位主管以上人員。 

七、其他事項 

(一)評比作業以書面審核

為原則，必要時得請填

報機關提供具體佐證

資料，或進行實地訪

查。 

(二)評比表現績優且具特

定優良事蹟之機關，得

自行提報或由本府薦

八、其他事項 

(一)評比作業以書面審核

為原則，必要時得請填

報機關提供具體佐證

資料，或進行實地訪

查。 

(二)評比表現績優且具特

定優良事蹟之機關，得

自行提報或由本府薦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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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送參加行政院金馨獎

之評選。 

(三)本計畫相關幕僚作業

由本府人事處負責辦

理。 

(四)本計畫獎勵活動所需

經費由本府人事處相

關經費項下勻支。 

(五)各機關辦理各項性別主

流化計畫或活動所需經

費，由各機關年度預算項

下支應。 

送參加行政院金馨獎

之評選。 

(三)本計畫相關幕僚作業

由本府人事處負責辦

理。 

(四)本計畫獎勵活動所需

經費由本府人事處相

關經費項下勻支。 

(五)各機關辦理各項性

別主流化計畫或活動

所需經費，由各機關

年度預算項下支應。 

八、本計畫自核定之日起實

施，修正時亦同。 

 

九、本計畫自核定之日起實

施，修正時亦同。 

點次變更。 

 


